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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漢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大 漢 技 術 學 院 
教職員工推廣班隊或營隊獎勵金核發要點 

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第1255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積極規劃並推廣班隊或營隊，特訂定「大漢學校

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教職員工獎勵金核發要點」。 

 

第 二 條 獎勵對象：本校現職教職員工。 

 

第 三 條 獎勵金發放標準：凡本校教職員工擔任班隊或營隊計畫主持人(個人

產學合作案、高教深耕計畫除外)，每年累計推廣班隊或營隊收入扣

除必要開支(場地費、水電費、工作人員工作費…等)之盈餘達下列

標準，即可申請相對應之獎勵金。 

備註：每超過100萬元另頒發激勵獎金。 

第 四 條 申請作業程序：每案結案後或累計至每年度12月31日前填妥申請書

向研發處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

第 五 條 審(核)查單位：由本校研發處會同會計室及人事室審查並核定獎勵

金。  

 

第 六 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 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行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收入淨額 獎勵金 收入淨額 獎勵金 

100,000（含）以下 10% * 收入淨額 1,500,001~1,700,000 18% * 收入淨額 

100,001~300,000 11% * 收入淨額 1,700,000~1,900,000 19% * 收入淨額 

300,001~500,000 12% * 收入淨額 1,900,001~2,100,000 20% * 收入淨額 

500,001~700,000 13% * 收入淨額 2,100,001~2,300,000 21% * 收入淨額 

700,001~900,000 14% * 收入淨額 2,300,001~2,500,000 22% * 收入淨額 

900,001~1,100,000 15% * 收入淨額 2,500,001~2,700,000 23% * 收入淨額 

1,100,001~1,300,000 16% * 收入淨額 2,700,001~2,900,000 24% * 收入淨額 

1,300,001~1,500,000 17% * 收入淨額 2,900,001(含)以上 25% * 收入淨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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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 

教職員工推廣班隊或營隊獎勵金申請表 
計畫主持人 申請編號 

(由研發處填製) 
 

單   位  

職   稱  填表日期 
(每年12月31日截止) 

民國 年 月 日 
姓     名  

推廣班隊或

營隊計畫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訖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

申請項目 
（請勾選） 

一、發放資格：擔任班隊或營隊計畫主持人。 

※個人產學合作案、高教深耕計畫除外。 

二、發放標準：每年累計推廣班隊或營隊收入扣除必要開支(場地

費、水電費、工作人員工作費…等)之盈餘達下

列標準，即可申請相對應之獎勵金。 

(一)計畫總金額(A)：            元； 

實際支用數(B)：            元； 

(二)收入淨額(C)：            元。(C=A-B) 

(三)獎勵金比例(D)：          ％。 

(四)獎勵金(E)：          元。(E=C*D) 

收入淨額 獎勵金 
 □ 100,000元(含)以下 10% * 收入淨額 
 □ 100,001~300,000元 11% * 收入淨額 
 □ 300,001~500,000元 12% * 收入淨額 
 □ 500,001~700,000元 13% * 收入淨額 
 □ 700,001~900,000元 14% * 收入淨額 
 □ 900,001~1,100,000元 15% * 收入淨額 
 □ 1,100,001~1,300,000元 16% * 收入淨額 
 □ 1,300,001~1,500,000元 17% * 收入淨額 
 □ 1,500,001~1,700,000元 18% * 收入淨額 
 □ 1,700,000~1,900,000元 19% * 收入淨額 
 □ 1,900,001~2,100,000元 20% * 收入淨額 
 □ 2,100,001~2,300,000元 21% * 收入淨額 
 □ 2,300,001~2,500,000元 22% * 收入淨額 
 □ 2,500,001~2,700,000元 23% * 收入淨額 
 □ 2,700,001~2,900,000元 24% * 收入淨額 
 □ 2,900,001元(含)以上 25% * 收入淨額 

 

申請人 會計室 人事室 研究發展處 主秘 校長 

 

 

 

獎勵金   元 

     

備 註 依據本校「教職員工推廣班隊或營隊獎勵金核發要點」辦理。 

 

 


